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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运通”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拟审议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大湾区轨道交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将该事项通知了我们，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发

表如下意见：  

1、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 7 家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广州大湾区轨道交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建设奠

定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完善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生态合作，助力智能交通业务

的升级。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和定价方式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大湾区轨道交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关联董事林耀军需要

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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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

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朱桂龙  邢良文  李进一 

 

 

2021 年 4 月 9 日 


